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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農業部因應美國關稅農業金融支持措施作業原則」部分規
定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7日以農授金字第
1147467422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、令稿及行政規則
規定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(請刊登公報)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
縣）、設有信用部之農(漁)會、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土地銀行股
份有限公司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
金、農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農漁會南區資訊中心、中華民國農民團
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

副本：本部部長辦公室、本部胡忠一次長辦公室、本部黃昭欽次長辦公室、本部杜文
珍次長辦公室、本部主任秘書辦公室、本部綜合規劃司、本部法制處、本部國
際事務司、本部農糧署、本部漁業署、本部農業金融署、本部資訊司(請刊登網
站)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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